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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法规通讯 

重大发展 

 

ESG：香港进一步发展 

(i) 港交所刊发最新的《上市科通讯》（繁体），说明今年稍后检视 ESG 汇报框架时，将会包

括即将面世的关于气候信息披露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汇报标准（由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所制定，简称 ”ISSB”）。 

ISSB 全新制定的标准，乃根据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简称 ”TCFD”）的建议。预计将会要求发行人披露更具体兼可量化的

气候信息（例如对实体财务状况/业绩的影响；使用各项指标，包括温室气体（范围 3 (Scope 

3)）排放；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港交所就 ISSB 刊发的意见征求稿，提供有用的概述（包括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 (GHG) 的建

议），并为上市发行人提出建议。 

有关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现时发行人须按”不遵守就解释” (“comply or explain” basis) 原则

在其 ESG 报告中披露范围 1 和 2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 ISSB 的气候标准预计会要求汇报

范围 1、2 和 3 的排放量，目前尚未汇报范围 1 和 2 信息的发行人，現在便应准备披露更多

这方面的气候信息。 

 

内容摘要： 

港交所的建议 (P.4) 

• 紧贴最新发展 

− 参阅 ISSB 刊发的意见征求稿；找出內部政策及常规中未达标之处 

− 定期向董事及相关雇员提供培训/简介 

• 上下一心 采取行动 

− 董事会：制定战略及作出决策时应一并考虑气候方面的风险及机遇；跟进所订目标的达

标进度 

− 财务与可持续发展团队应紧密合作 

− 财务团队：专注于数据及财务影响评估 

− 可持续发展团队：负责基础设施规划及证据查验 

− 传讯/公共关系团队：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公共事务目标接轨 

• 净零计划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How-We-Regulate/listing-newsletter/2022/HKEX_Listing_Newsletter_issue4_c.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issb-exposure-draft-2022-2-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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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链的角色同样重要 

细看温室气体排放 (P.5) 

• 就范围 1、2 和 3 的排放量的有用概述 

− 列出有关温室气体计算的资料 

 

主要影响： 

• 向董事简介新的发展 

• 跟进ISSB的发展及港交所的举措 

• 对内部准备情况进行概括差距分析 

• 为董事和相关团队提供（至少）“基础”培训 

 

热点趋势 

”Corporate Secretary“刊物全球研究报告 

- 继任规划：不可避免的准备 

 

有用的趋势发现: 

• 由提名兼管治委员会/董事会负责 

• 董事会至少每年审查一次继任规划 

• 涵盖董事会成员 

• 新冠疫情：更频繁的审查+紧急情况 

• 投资者的常见问题 

下载报告  ( 英文版 ) 

 

 

 

 

 

https://www.corporatesecretary.com/content/succession-planning-preparations-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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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规发展 

 

法例 

 

(ii) 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就空调工程“合谋”案件入禀竞争事务审裁处，向两间业务实

体及三名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新闻稿、常见问题） 

两间互为竞争对手的空调工程供应商，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在香港提供

空调工程时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或围标。竞委会认为有关行为属严重反竞争行为，违反

《竞争条例》（“《条例》”）的第一行为守则。 

竞委会的调查发现，两间供应商分别有两名高级工程师与一名高级经理，在回应顾客的报价／

招标邀请时，透过电邮及电话讯息等渠道频密沟通。他们要求及同意提供掩护式标书、分享本

身投标意向的资料，及／或披露意向投标价或其他与投标有关的敏感商业资料。 

竞委会向两间供应商及其母公司展开法律程序（被视为相关“业务实体”的一部分）。 

 

内容摘要/主要影响： 

• “第一行为守则”— 指有共同协议和／或经协调做法 (concerted practice)，其目的或效

果 (object or effect)，是“妨碍、限制或扭曲” (“prevent, restrict, or distort") 香港的

竞争 

• 母公司及董事必须确保集团的所有成员遵守《条例》，及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其集团全面

遵守《条例》 

 

 

(iii)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私隐公署”）就近期接获的四宗有关物业管理公司的投诉，发表

调查报告，亦同时发布新版本的《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物业管理界别指引》（繁体）。（新

闻稿、调查报告（繁体）） 

私隐公署发现这四间物业管理公司分别违反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下保障资料原则有关

个人资料的收集、保留期限、使用和保安的规定。 

例如：在派发口罩活动中，其中一间有关物管公司没有覆盖写有领取口罩业户姓名、地址等的

共用签收表格，以致途人可清楚看到这些个人资料。该物管公司亦没有为个人资料订立保存期

限。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AirConditioning_Cartel_PR_SC.PDF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AirConditioning_Cartel_QA_SC.PDF
https://www.pcpd.org.hk/s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property_sc.pdf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20613.html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20613.html
https://www.pcpd.org.hk/tc_chi/enforcement/commissioners_findings/files/r22_14226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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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隐公署就物业管理团体作出以下有用的建议（摘要如下）。 

 

内容摘要/主要影响： 

• 引入个人资料私隐管理系统 

• 在制定新的政策或措施前，应先进行私隐影响评估 

• 委任保障资料主任 

• 针对员工的需要而提供培训 

• 定期检讨及更新与处理，个人资料相关的政策及指引 

 

 

 

监管机构  
 

(iv) （垫款/贷款，附属公司）港交所谴责⻓城天下控股有限公司，谴责/批评众被点名的前执

⾏董事及独⽴⾮执⾏董事，及指令有关董事接受培训。（新闻稿、纪律行动声明（繁体）） 

该公司在 2016 年收购一间內地附属公司。公司沒有从香港办公室派驻代表到该附属公司的董

事会。附属公司的日常营运由其当地管理人员处理。当时以审阅附属公司的季度管理账目，及

透过每月与附属公司当地管理人员进行电话会议的方式，监察附属公司的事务。 

在 2016 至 2019 年间，附属公司进⾏了多次“须予公布的交易及关连交易” (“notifiable and 

connected transactions”)。该等交易包括附属公司以贷款及垫款的形式，向其董事提供财

务资助。该等交易在没有明确告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进⾏。公司没有遵守有关上市规则，⽽

有关垫款及贷款（共约⼈⺠币 5,000 万元）亦须作全数减值。 

公司董事会没有采取⾜够的步骤监管附属公司的事务。附属公司的董事被赋予⽇常营运的权

⼒，但公司没有设⽴任何制衡滥权的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防⽌他们滥⽤权⼒。在发

现违反上市规则后，公司的有关董事亦未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改善对该附属公司的监管。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2/220615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2/220615_SoDA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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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主要影响： 

港交所的通讯特别说明 

• 发⾏⼈的董事会须对其集团的管理及营运负责 

• 必须确保发⾏⼈的所有附属公司，均在合适的内控及⻛险管理架构内营运 

• 董事会须确保附属公司的事务及财政事宜得到⾜够的监管 

• 合适的制衡滥权机制是有效内控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 

内部监控系統不足包括 

• 相关执行董事未有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对附属公司的监管 

− 因为该等垫款的原因，附属公司账目内的“其他应收款” (“other receivables”) 快速增

加 

− 附属公司的管理账目中亦录得大笔的现金外流 

− 审计师对附属公司的巨额应收款提出疑问 

• 未有设立任何制衡滥权的机制 

− 背景：公司未能对附属公司的事务进行紧密的监察，及取得其公司最新的资讯 

− 附属公司董事仍被赋予取得及运用附属公司资金的全部权力 

• 未有为附属公司提供《上市规则》合规事宜的培训 

− 公司要求附属公司董事，就进行的任何须予公布的交易及关连交易通知公司 

− 但附属公司董事从未获得任何有关识别相关交易的正式培训 

• 发现垫款后未有采取足够步骤，监管附属公司事务 

− 应该就附属公司董事不适合继续出任相关职位，提出疑问 

 

 

 

良治同行 

2022 年 7 月 

 


